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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州）建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珲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抗震防灾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安排好今年抗震防灾工作。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3月23日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抗震防灾 
　　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要点 
　　   
　　一、2016年工作总结 
　　2016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深入做好防震减灾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切实履行本部门抗震防灾管理职能，全面推进城乡建设和工程建设领域的抗震防灾工作。 
　　（一）组织开展超限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一是严把超限工程审查关，组织有关专家对有关超限工程进行严格审查，有效提高了超限工程的抗震设计水平。2016年，全省共对12项超限工程进行了抗震审查，对2项工程组织了抗震设防专项论证。二是组织开展了《建设工程抗震超限界定标准（建筑工程部分）》（吉林省地方标准GB22/T480-2012）修订工作。并在修订稿完成之后，组织召开了专家预审会，提出了修改意见。新《标准》已于2017年1月10日正式发布。 
　　（二）完成“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编写工作。 
　　2016年，我办以建设部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为依据，完成了《吉林省城乡建设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省各地征求了意见。2017年1月《建设部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正式下发，其内容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有较大调整，为此，我厅对《吉林省城乡建设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重新修改完善，现已完成。待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完成后，将向全省正式印发。 
　　（三）继续推进农村抗震民居示范工程。 
　　2015年我厅下拨给延边州补助资金70万元，用于珲春市敬信镇、春化镇、哈达门乡70户抗震民居示范工程建设。2015年底，春化镇21户和哈达门乡40户已竣工并通过验收。敬信镇9户因选址等原因2016年5月开工建设，已于2016年10月末竣工并通过验收。 
　　（四）加强新建建筑工程抗震防灾监管。 
　　一是要求各地抗震工作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新建建筑工程全过程抗震设防监管，保证新建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满足规划要求。二是印发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的通知》（吉建抗〔2016〕2号），要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提高对建筑抗震设防重要性的认识。深入理解并贯彻隋忠诚副省长在省防震减灾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宁可备而不震，不可震而不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加强监管，扎实做好建筑抗震设防管理工作。要求各地区尤其是新增设防区的建设主管部门对新修订的抗震设防标准加强宣贯、培训，同时加强标准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 
　　（五）大力开展抗震防灾宣传工作。 
　　一是围绕防灾减灾日活动开展了相关工作。印发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2016年防灾减灾有关工作的通知》（吉建办〔2016〕20号），督促各地区围绕“减少灾害风险 建设安全城市”的主题，开展宣传教育、隐患排查、防灾演练等相关工作。要求各地区建设主管部门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活动。同时认真查找本地区本单位防灾减灾工作的薄弱环节，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对排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要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及时消除。二是编辑了《抗震防灾法律法规文件选编》，作为全省各级抗震主管部门的工具书向全省发放，深入贯彻抗震防灾法律法规，提高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广大群众的抗震防灾法律意识。 
　　（六）加强抗震专家队伍建设工作。 
　　完成了超限工程抗震专家委员会换届工作。吉林省超限工程抗震专家委员会第三届任期已满，为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超限工程抗震设防相关规定，我厅开展了省超限工程抗震专家委员会换届工作。印发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吉林省超限工程抗震专家委员会换届的通知》（吉建抗〔2016〕5号），第四届超限工程抗震专家委员会共聘任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2名，顾问2名，委员15名。 
　　（七）继续加强地震应急管理工作。 
　　一是修订《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地震应急预案》，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应急预案》的局部内容，并进一步细化了地震应急响应流程，使修订后《应急预案》更趋完善。二是重新编辑《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地震应急联络组通讯录》。为推进我省地震应急管理工作，提升建设系统地震应急响应速度，2014年我省成立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地震应急联络组。但由于两年来部分地区人员变动，原有《通讯录》信息已不准确，为此我厅重新采集联络组成员信息并修订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地震应急联络组通讯录》，以保障我省地震应急响应通讯畅通。三是积极配合建设部质量安全监管司，组织专家对《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和《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反馈意见。并在《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技术指南》正式印发后，及时向全省转发，为我省地震应急评估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八)进一步梳理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批流程。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我厅重新梳理了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审批程序，一是将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批纳入省政务大厅，实现行政审批集中一站式服务。二是精简审批流程，取消评审后的企业反馈环节，改由施工图审查机构把关。为企业减轻了负担，缩短了前期手续办理时间。 
　　二、2017年抗震防灾工作要点 
　　2017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抗震防灾工作将以国家抗震防灾总体思路为核心，围绕建设厅中心工作着重抓好新建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继续推进既有建筑工程抗震加固和农村抗震民居建设，同时开展面向新增抗震地区建筑抗震技术标准宣贯工作和抗震知识宣传。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重点抓好新建建筑工程抗震防灾管理工作。 
　　着重加强新建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日常监管，督促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抗震设防监管作为“常态工作”落实到新建建筑的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中，确保新建超限建筑抗震设防能力达标。严把新建超限工程抗震设防审查关，对在工程设计、审查过程中，漏报、瞒报等违反超限工程申报规定的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严肃处理。同时，继续推动市政公用设施抗震设防管理体系建设，指导各地开展市政公用设施抗震设防专项论证工作。 
　　(二)继续推进既有建筑工程抗震加固工作。 
　　督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抗震防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宣传，把既有建筑抗震加固工作切实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引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积极争取财政的资金支持，多元化筹措资金，采取有效措施，对我省既有建筑实施抗震加固。 
　　(三)继续推进农村抗震民居建设工作。 
　　2017年，我厅将继续开展抗震专项补助资金申报工作，向农村抗震示范民居项目拨付专项资金，同时鼓励各地统筹资金、灵活应用，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等农村建设工作推进农村抗震示范民居试点工作，从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提高农房抗震的总体水平。 
　　 (四)继续完善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批流程。 
2017年我厅将继续完善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批流程，推进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网上申报系统，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核、网上审批。在保证专项审查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审批效率，减少纸质申报材料，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审批的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 
   (五)开展抗震知识宣传工作。 
一是结合“防灾减灾日”开展抗震知识宣传工作。督促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借“防灾减灾日”的契机，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抗震防灾自救知识宣传和建筑抗震知识普及工作。二是结合“防灾减灾日”印发抗震防灾知识宣传手册，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抗震意识，在地震来临时能大致判断出自己所在建筑的抗震能力和避险位置，以自救互救，降低生命财产损失。 
   (六)开展调研交流工作。 
　　一是深入调研，摸清我省农村抗震防灾工作现状。了解我省农村民居抗震设防管理工作现状及当前推进遇到的困难，为下一步制定农村民居建设抗震防灾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了解我省农村民居的历史状况、存续现状，掌握农村民居抗震设防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指导各地开展农村民居抗震工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编制适用的抗震民居建造图解，为农村统建和自建房屋提供技术指导。 
   二是加强交流。拟赴先进省份开展调研交流，学习先进省份抗震防灾工作经验。 
